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康威视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保荐

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确定和披露》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作

为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海康威视拟发生的2012年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

审慎的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研究所、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2 年 3 月 1 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熊群力 

   注册资本：47.69 亿元 

   实收资本：47.69 亿元 

中国电科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企业，是在原信息产业部直属科研院所和高科

技企业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主要从事国家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工程建设，重

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与生产。中国电科所属二级

成员单位 55 家，上市公司 6 家，分布在全国 18 个省市区。现有职工 8 万余人，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1 名，国家级科技人才 487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 265 人。拥有 1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 个研究应用中心、9 个研发中心，

有 20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电科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发展道路，积

极参与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先后承担了大量公共安全系统

工程和国家重大信息系统工程，是国内最具技术竞争实力的大型企业之一。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3、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上海富瀚微电子有限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小奇 

注册资本：25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B区 801、803室 

经营范围：在集成电路芯片、电子产品、通讯设备、系统软件领域内的“四

技”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销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龚虹嘉先生同时担任该公司董事，

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3、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北京握奇数据系统公司 

1、公司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幼君 

注册资本：美元 1097.4891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西八间房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智能仪器、仪表、网络安全

设备、应用系统；计算机系统集成；提供自产产品的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销售

自产产品。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副董事长龚虹嘉先生于 2011年 7 月开始担任

该公司董事，与本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3、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预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12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11年发生金额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研究所及公司 

采购材料及劳务、委托

加工 
不超过 25000万 4162.48 万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研究所及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不超过 5000万 417.21 万元 

上海富瀚微电子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及劳务 不超过 5000万 3731.03 万元 



 

北京握奇数据系统公司 采购材料及劳务 不超过 1500万 270.77 万元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确定协议价格并签署合同。 

与上述单位发生关联交易原因如下： 

1、由于中国电科在行业内的突出技术优势及与公司合作项目的特殊性，公

司选择向中国电科及下属研究所、公司采购材料及委托加工。交易过程中，公司

将通过邀请招标、竞争性比选、竞争性谈判等方式确保与中国电科及其下属研究

所及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公允。公司在向中国电科及下属研究所、公司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时交易价格完全比照市价执行。 

2、公司与上海富瀚之间的采购，由于交易对方提供的产品具备专用性与独

特性更能满足公司产品设计需求，相对性价比高，故 2012 年公司选择与其继续

进行合作。 

3、作为业内领先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提供商，北京握奇一直专注于数据安

全与认证技术、安全芯片操作系统的研发，其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能较好地满足公

司产品设计需求，相对性价比高，故 2012年公司选择与其继续进行合作。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进一步

扩大公司生产规模，提高公司效益和制造能力，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

响力，保证公司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公司经营业绩，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招商证券发表意见依据 

保荐机构对海康威视预计 2012 年度与上述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所作出

的意见是根据海康威视公司及相关各方提供的资料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

见，资料各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六、招商证券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海康威视公司 2012 年拟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

联交易已经通过独立董事和公司董事会二届董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公司章程和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的原则，

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对海康威视公司 2012年度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康剑雄               

                   

                  马加暾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月   日 

 

 


